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通法〔2024〕15 号 
 

通山县人民法院  
关于印发《关于优化司法鉴定流程监管的
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 

本院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关于优化司法鉴定流程监管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自下发之日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通山县人民法院 

2024 年 4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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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山县人民法院 
关于优化司法鉴定流程监管的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为优化规范本院司法鉴定工作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加

强诉源治理，提高审判效率，助力本县营商环境，结合本院工作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称的鉴定，是指在本院审判执行中鉴定人

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，对诉讼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别

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。 

委托鉴定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法医、物证、声像资料、环境损

害、电子数据、会计审计、检验检测、资产评估、房地产评估、

产品质量、建筑工程、测量测绘、知识产权等专门性领域。 

第二条  对外委托鉴定工作统一由司法技术部门集约化办

理，设专人集中办理本院对外委托鉴定工作，负责与上级法院司

法鉴定机构以及本院相关业务部门协调有关司法鉴定具体事项，

建立健全委托登记、催办、督办、通报等制度，使委托工作有序

进行。 

第三条  对外委托鉴定工作实行台账登记管理，司法技术部

门应当逐项登记鉴定的流程节点等信息。 

第四条  业务部门应当在诉前调解阶段主动审查鉴定必要

性，认为需要进行鉴定的，应当在正式立案前按照本规程的规定

办理委托鉴定，并在审判信息系统输入相关鉴定信息。 

正在审理、执行过程中发现应当委托鉴定情形的，承办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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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办理委托鉴定工作。 

第五条  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后，承办人应当在 3 个工作日

内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。 

承办人准许鉴定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鉴定的，应当在 3 个工

作日内向司法技术部门提出鉴定申请，并移送鉴定材料。 

第六条  司法技术部门收到业务部门递交的鉴定申请后，属

于自行指定范围的，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、指定及材料移送

工作。 

对不符合委托条件的，退回业务部门补正，并说明理由。 

第七条  鉴定期限自鉴定机构签收委托书之日起算。 

委托鉴定应当根据鉴定事项的难易程度等，确定合理的鉴定

期限，一般案件鉴定时限不超过３０个工作日，重大、疑难、复

杂案件鉴定时限不超过６０个工作日，并在委托书中予以载明。 

第八条  鉴定机构按照收费标准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间缴

纳鉴定费。 

业务部门承办人及司法技术部门应在委托后７个工作日内

主动联系鉴定机构，了解鉴定费用收取情况。申请人逾期未缴纳

的，业务部门承办人应配合催缴并释明逾期缴费的后果。逾期仍

不缴纳的，鉴定机构可出具退案函后作退案处理。 

第九条  业务部门承办人及司法技术部门应在鉴定费用缴

纳后７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鉴定机构了解鉴定工作开展情况；因

材料补充、当事人配合程度等影响鉴定工作正常开展的，业务部

门承办人应当即对当事人进行释明，并督促当事人配合完成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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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 

司法技术部门与业务部门、鉴定机构应当保持适时沟通，确

保信息畅通。 

第十条  司法技术部门收到鉴定机构提交的鉴定书、不予鉴

定通知或者退案函等材料后，应于３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核、

登记并移交业务部门签收。 

第十一条  司法技术部门应当对委托满３０个工作日的鉴

定，每周用短信、电话等方式对鉴定机构进行滚动提醒催办，并

记录催办结果。 

第十二条  司法技术部门应当将催办、督办情况及时反馈给

业务部门承办人,需要业务部门配合支持的，业务部门应当即提

供配合支持。 

司法技术部门连续两次反馈业务部门但未得到解决的，应当

及时向该业务部门负责人报告，该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进行督促。 

第十三条  司法技术部门每半年对个案鉴定机构完成任务

耗时情况进行统计，并将结果报中院司法鉴定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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